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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律師公會新任主席夏博義（Paul

Harris）早前接受媒體訪問時，叫囂提出修訂香

港國安法，刻意歪曲國家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

不尊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憲制地位。多名政界人

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夏博義挾大

律師公會主席身份接受訪問，但表達的是個人政

治立場上的看法，行為不負責任，容易引起公眾

誤解，或會將大律師公會帶到不公不義的危險邊

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新任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義甫上任即發妄語，
指香港國安法牴觸基本法，又建議修改國安法，
惹來法律界和社會好大爭議。大律師公會其後發
聲明，將夏博義的言論稱為個人意見，又稱會堅
定支持「一國兩制」，強調公會「不是政治組
織，而是法律專業團體」。有資深法律界人士表
示：「夏博義之流的『人權大狀』、『法律權
威』，長期騎劫公會，以政治凌駕法治，公然挑

戰國家憲制秩序和安全底線，縱暴煽暴，背離專
業操守和職業良知，嚴重損害公會聲譽。尊重法
治係本港的傳統優勢之一，當然應該政治歸政
治，法治歸法治，大律師公會講得出要做到得，
首先應與夏博義割席，不應受夏劫持而墮入深
淵。」

夏博義代理外力、反中亂港的歷史一匹布咁
長。國安法落實以來，香港恢復法治穩定。夏博
義竟然聲稱，目前是「香港法治的困難時刻」
「我好擔心香港的自由不會繼續」。對此，老友
好勞氣：「這種說法完全顛倒是非，誤導公眾，
這正是夏博義、戴啟思之流的慣用伎倆。這些人
經常以法律權威自居，開口『法治精神』，閉口
『司法獨立』，其實自欺欺人，他們眼中從來只
有政治，沒有法治，只問立場，不問是非。」

除了現在詆毀國安法，在修例風波中，少數

「法律權威」抹黑警方正當執法，利用大律師公
會名義譴責「警暴」，卻對黑暴私刑氾濫就視若
無睹、隻字不提。老友憶述：「當時身兼大律師
公會副主席的資深大律師蔡維邦也看不過眼，憤
而辭任公會副主席一職。蔡維邦發表標題為『可
恥的沉默』的文章，稱身為大律師必須譴責近日
示威者的暴力，惟戴啟思為會長的大律師公會對
暴力不甚譴責，保持沉默，他與公會分歧甚廣，
因而離任。蔡維邦不願同流合污，令人讚賞。」
「其實，夏博義反對國安法，一方面指不喜歡暴

力示威，另一方面又話不樂見政府濫權，更指『好
擔心香港的自由不會繼續』，根本是為挑起新的政
爭對抗、黑暴，這些言論背離專業操守和職業良
知，喪失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則，不僅受公眾詬病，
更令同行不滿、憤怒。有不少同行直斥，夏博義公
器私用，無經公會成員廣泛諮詢、同意就『扮代

表』，發表反中亂港、有違法治精神的言論，陷其
他不同意其立場會員於不義。」老友透露。

老友表示：「大律師公會是本港法律界專業組
織，社會影響力很大，市民對公會守護法治、抵
制政治干預法治抱有期待。公會的言行應專注法
律，避免對政治發表偏頗評論。夏博義是披着法
律外衣的政棍，不斷利用公會向社會灌輸錯誤的
思想觀點，企圖干擾香港的政治局勢。公會必須
和夏博義之流的政棍切割，不要再被其綑綁而深
陷政治泥淖。唯有如此，公會公正理性的專業
形象和公信力才能維護，才能不站在民意和公
義的對立面。相
信大多數法律專
業人士會作出正
確 明 智 的 抉
擇。」

新主席不講法治講政治 大狀公會要快快割席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社會回復安寧、治安立竿見影改
善。不過，夏博義早前接受媒體訪問時卻聲稱，香港國安

法的設計是用來「奪走香港的自由」、「將內地的制度引入香
港」，與維護公共秩序「一點關係也沒有」。
他又揚言，特區政府應考慮修改香港國安法中明顯「與基本
法或法治精神牴觸」的條文。他甚至稱，香港國安法將香港推
向「警察國家」云云。

盧文端：言論相當離譜
全國僑聯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

端表示，夏博義的言論相當離譜，刻意攻擊國家憲法和基本
法。由於夏博義以大律師公會主席身份接受媒體訪問時發表了
有關言論，令外界產生錯誤的印象，認為大律師都持同一立
場，這是相當危險及具誤導性，更將大律師公會推向不公不義
的地步，直接影響大律師公會的專業形象，夏博義根本無資格
擔任大律師公會主席一職。

梁美芬批夏影響業界發展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表
示，夏博義不應該代表大律師公會或全體大律師發表有關言
論。她強調，維護國家安全是天經地義的責任，夏博義作為外
籍的大律師，無權就中國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說三道四，而他
就香港國安法發表的言論，只會令大律師公會陷入不公不義的
危機中，直接影響到業界發展。報道發表後很多大律師都感到
不滿，認為會直接打擊他們與內地交流的機會。

張國鈞促夏懸崖勒馬
律師、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表示，夏博義以大律師公會

主席的身份，接受傳媒訪問時提到有關香港國安法的言論，並
非從憲制角度講解問題，而是純粹從個人的政治立場出發，表
達他個人的政見，這並非作為大律師公會主席應做的事情，也
非負責任的行為，其言論會將大律師公會帶到非專業的危險邊
緣，冀夏博義能夠懸崖勒馬。

郭偉强：阻國安法撥亂反正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表示，夏博義作為大律師公會主
席，公然將全國人大常委會視為「威脅」，並挑戰基本法所確
定的香港特區憲制秩序，挑戰國家主權和「一國兩制」底線，
阻擋香港國安法撥亂反正的工作，根本不配擔任大律師公會主
席。其狂妄行為，還會將大律師公會推到不公不義的危險邊
緣，對全體大律師造成不必要的影響。

政界批用主席身份大放厥詞 恐推公會到不公不義危險邊緣

夏博義抹黑國安法
不配掌大律師公會

●「香港人權監察」收受NED捐
款。 網上截圖

現年68歲的夏博義，於1976年
在英國取得大律師資格，1993年來
港執業，及後於2006年成為資深大
律師。他在1990年代與大律師公會
前主席戴啟思、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教授陳文敏共同成立「香港人權監
察」，並出任首任主席。據報「香
港人權監察」一直與煽動亂港的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
關係緊密，並曾在18年間接受高達
1,482萬港元撥款。
NED成立於1983年，聲稱是一個
獨立的非牟利民間組織，事實是美
國中央情報局（CIA）顛覆他國政權

的「白手套」，專門資助世界各地
政黨及政治組織搞政治活動。NED
創辦人Allen Weinstein就曾向《華盛
頓郵報》直言：「我們今日所做的
正是CIA廿五年前所做的，公開活
動只是掩護的方法。」
據報，自1995年以來，NED的子
組織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NDI）已
資助數以千萬元款項予香港所謂
「民主派」組織。2013年至2014年
發生的違法「佔中」事件，據報
NED及NDI均資助了有關的幕後策
動工作。
根據NED的撥款資料，「香港人

權監察」自 1995 年就開始收受
NED撥款，由1995年到2013年十
八年間合共收受NED高達1,482萬
港元。當中，1995年到2003年，
「香港人權監察」每年獲得的資助
額由 20 多萬元到 40 多萬港元不
等。2004年起，NED的資助額更
每年急升至130多萬港元。
不過，2013年「香港人權監察」

的黑金醜聞被傳媒曝光後，相關組
織轉趨低調。儘管如此，2018年
「香港人權監察」再獲NED約70
萬港元撥款。
「香港人權監察」自香港回歸以

來就不斷唱衰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
府，包括在修例風波期間也有「積
極」角色，抹黑修例及警方執法。

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維護國家安全
的相關法例，但香港要就有關情況
立法，往往遭到反對派的強烈抹
黑。夏博義與香港攬炒派一直關係
密切，並曾以「香港人權監察」主
席身份公然反對特區政府就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更於2002年11月
與時任民主黨主席李柱銘、立法會
議員涂謹申前往歐洲游說外國勢力
反對立法。
2002年11月，夏博義以「香港人

權監察」主席身份公然反對特區政府
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他聲稱，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諮詢文件
「極為不妥」，細讀之後發現其中很
多「侵犯人權和基本自由」之處。
當時，「香港人權監察」總幹事
羅沃啟亦聲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
諮詢文件有很多「不當之處」，指
具體的一些安排會「危害香港的人
權和自由」，「比方說警察可以在

沒有搜索令的情況下，進入民居去
搜查。」他又聲言這份文件甚至違
反「中英聯合聲明」，因此他對立
法持反對態度。
「香港人權監察」除了向聯合國人

權事務委員會、歐盟等組織提出報告
之外，還呼籲市民細讀這份文件，了
解其中「侵犯香港基本自由」之處。
此外，夏博義在當時更與李柱
銘、涂謹申前往歐洲唱衰香港，游說
歐盟和英國政要反對特區政府就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李柱銘稱，如果
落實諮詢文件的內容，將「削弱」本
港的自由、人權及法治。
從夏博義與攬炒派同行的關係，

及時任「香港人權監察」主席時公
然反對特區政府就基本法二十三條
立法，並游說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
務，可見夏博義過往曾大力阻撓香
港填補維護國家安全的相關漏洞，
政治立場鮮明。

20132013年年 發表發表「「藏獨藏獨」」文章文章

夏博義在煽動分裂國家領土和
主權方面早已有跡可循，他曾在
2013年發表「藏獨」文章，稱西
藏擁有「民族自決權」，並聲言
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西
藏是一個處於外來軍事統治下的
國家」云云。
在《西藏是否具有民族自決

權》一文中，夏博義在「中國與
西藏的歷史關係」方面聲稱，西
藏在清朝和元朝只是一種「附屬
關係」，西藏是一個「獨立國
家」，「兩個朝代中都沒有宣稱
過這種佔領關係使得西藏成為中
國本土的一部分……以此為基
礎，就可以做出西藏是一個『殖
民地』的結論，而西藏亦因此應
有『自決的權利』。」
他又扭曲稱，中國是「入侵」

西藏，「中國經常以西藏社會封
建落後，中國要將西藏農奴從封

建統治中解放出來作為其
『入侵』西藏的依據。」
他更抹黑稱，中國為了自己

的利益而用「軍事佔領的方式
控制西藏」，並稱「西藏是一
個處於外來軍事統治下的國
家」，引用根據聯合國《關於
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的
宣言》和《關於各國依聯合國
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之國
際法原則之宣言》，抹黑西藏
人民處於「異族奴役、統治和
剝削」之下，「若『民族自
決』這一權利還有任何意義的
話，則必須適用於西藏。」
夏博義如此明顯地煽動「藏

獨」，無視一個國家的領土完
整和主權統一，將西藏作為
「一個國家」的地位來看待，
其分裂中國的司馬昭之心早已
路人皆知。

夏博義日前當選為香港大律
師公會新任主席後，接二連三

大放厥詞，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多番
抹黑香港國安法，要求特區政府
「修例」，有恃無恐地挑戰全國人
大常委會權威，並且將矛頭直指中
央。 夏博義聲稱，香港國安法是設
計來「奪走香港自由、引進內地制
度」，和維護公共秩序「一點關係

也沒有」。他又扭曲香港國安法及
機構職責，聲稱香港國安法將香港
推向「警察國家」，駐港國安公署
的行為不受特區管轄、國安委的決
定不受司法覆核，「等於有人權力
高於法律，香港無法擁有法治」，
無視香港國安法的系統完善以及有
合適的分工，只顧抹黑執法者。
對於香港國安法訂明該法解釋權

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他便將矛頭
直指中央，稱「這是香港制度的一
個『缺點』」。
同時，他使用刻板印象故意貶損兩

地司法，稱涉複雜情況的案件可交由
內地最高人民法院審理是「破壞《中
英聯合聲明》」、內地「沒有」獨立
的法官，沒有香港所理解的「公平審
訊」，任何人都可以被帶回去內地受

審云云。從其抹黑內地司法機構可見
其「反中」之心暴露無遺。
在亂港方面，他稱香港國安法中

「分裂國家」罪包括的「沒有使用武
力的行為」意指嚴重非法行徑，若
「不論叫口號或撰文提倡『港獨』均
屬犯罪的話，這並『不符合』基本法
所保障的言論自由」，明顯錯誤地將
言論自由凌駕於國家安全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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